
湛江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文件
湛附中[2011]22号

湛江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教育教学科研成果奖励办法
（修订稿）
为了实施科研强校战略，激励广大教师积极投身教育教学科研工作，加强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科研水平和办学层次，鼓励教师进行原创性研究，特制定本办法。
一、教科研成果奖励范围
1、课题研究  2、出版论著、发表论文    3、论文、教育教学设计参赛获奖
4、优课评比获奖       5、教育教学资源开发          6、示范教研组评审
二、奖励项目的质量标准
1、科研课题成果获奖的鉴定

（1）科研课题指：在国家、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科研单位正式立项的科研课题。

（2）科研课题获奖指：正式立项的课题结题后，经有关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科研单位正式评定并授奖的成果。

（3）科研成果级别的鉴定：根据对该成果颁奖单位的行政级别确定。

（4）示范教研组评审：参加省市教育部门组织的示范教研组评审获得荣誉。

2．课题研究

（1）课题立项经费支持

课题申报与立项：课题由学校组织申报，在国家、省、市级立项，学校提供研究配套经费为1:1；申报国家、省、市自费课题获准的，学校分别按5000、3000、2000的研究经费支持研究。

（2）课题结题和获奖奖励：

※国家、省、市级课题顺利结题，凭结题证书和相关结题材料，学校给予每项5000、3000、2000的奖励，校级课题顺利结题每项奖励300元。

※各级课题结题后申报研究成果奖，获国家、省、市和校级奖励，学校分别给予奖励，奖励标准：

	等次
	国家级
	省级
	市级
	校级

	一等奖/特等奖
	10000
	5000
	3000
	500

	二等奖
	5000
	3000
	2000
	300

	三等奖
	3000
	2000
	1000
	200


※奖金发放到课题组，由课题主持人按1:1比例分配到主持人和其他参与者。

备注：前述1、2中的课题均不含各类子课题和各类骨干教师培训开展课题研究类的作业。
3．论著论文（只奖励第一编著者）
（1）正式出版的教育教学著作，按出版社实际付给稿酬（凭稿费通知单）1:1计奖；
（2）在公开发行的省级以上正式刊物发表教育教学论文，凭稿费通知单复印件按实得稿酬的1:2计奖；论文在教育类核心期刊发表或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学教与学》转载的，按实得稿费1:3计奖。

（3）自费出版著作，经学校认可的，给予2000元的经费奖励；自费发表的论文（含《湛江教育》发表）不论级别均按校级论文一等奖计奖。
4．资源开发（只奖励第一编著者）
（1）编写开发一门校本课程或教材教法，经上级专家或学校领导论证并有实施效果的奖1000元；经学校研究，有必要出版的学校出资资助出版。
（2）编写一本与教材配套的教辅资料（至少一个模块），经省级以上正式出版的奖500元。

（3）制作一套与教材配套的学科原创教学课件（至少一个模块），经学校验收通过，奖200元。

（4）教师受邀在市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教育教学培训活动中担任主讲，讲稿上交学校，均按校级论文评比一等奖奖励。

备注：前列（1）（2）必须在出版前报教导处审批同意，否则学校不给予奖励。
5．教育教学论文、设计参赛、优课评比获奖等奖励标准（单位：元）

	级别
	等次
	论文
	优质课
	说     明

	国

家

级
	一等奖
	1000
	1000
	1．说课、录像课、教学基本功、教学设计等单项竞赛获奖参照执行。

2．以上各项竞赛均以教育行政部门或教育科研单位（教科所、教研室、教育学会及属下的各中学学科专业委员会）发文和学校组织为准。
3、教师参加各类竞赛，须报教导处核准与备案，并作为奖励依据之一。

	
	二等奖
	500
	500
	

	
	三等奖
	300
	300
	

	省
级
	一等奖
	500
	500
	

	
	二等奖
	300
	300
	

	
	三等奖
	200
	200
	

	市
级
	一等奖
	300
	300
	

	
	二等奖
	200
	200
	

	
	三等奖
	150
	150
	

	校
级
	一等奖
	150
	150
	

	
	二等奖
	100
	100
	

	
	三等奖
	50
	50
	


6、示范教研组评审：

（1）教研组申报省市示范教研组获得通过，一次性奖励教研组教研活动经费：省级按人头每人300元奖励，市级按每人200元奖励。

（2）学校每学期按每人100元拔给教研组活动经费。教研组组织活动必须有活动主题，并书面向学校申请。

（3）教导处每学期组织对教研组工作进行考核与评价，考核达标的，学校另奖励教研组适当的活动经费。

7、级组活动经费：学校每学期按每人100元拔给年级组活动经费。年级组组织活动必须有活动主题，并书面向学校申请。
三、表彰形式和奖金发放
1．教导处和德育处每年将科研成果奖登记汇总，在校橱窗栏、校园网上展示；
2．科研成果收入论文集；
3．在全校大会上，宣布获奖情况，表扬获奖的教师；
4．奖励按项目单独计算，同一项目获几个奖励，只按最高一级奖励。
5．各项奖励每年集中发放一次。
四、有关说明

1．本办法自2010学年9月1日起实施；
2．每年9月份为成果奖励申报期， 9月31日为材料截止日期，申报人除提交《湛师附中教育教学科研成果申报书》，还须提供材料含原件和复印件；证件滞后的，顺延到下一年度计奖；
3．各类奖金所得税由获奖者自付；
4．不在本办法所列范围的其他科研方面的特殊奖项另行研究；
5．本办法解释权属校长室。

                                             湛江师范学院附中
2011年11月18日
附件：

湛江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教育教学成果奖申报表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申报人

填写
	申报人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课题研究
	论著
	资源开发

	
	
	省市课题
	校本课题
	出版
	未出版
	校本课程
	教辅资料
	配套课件
	培训讲稿

	
	
	论文
	优质课
	稿费

	
	
	获奖
	发表
	课例比赛
	说课
	录像课
	教学设计
	无
	      元

	
	成果描述

（介绍成果获取荣誉情况）
	

	教导处
认定
	       签名：

	主管
领导意见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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